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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11 年度青年韶光計畫 

迷因創作大賽簡章 

一、目的 

鼓勵學生以時下社會流行觀點，創作特色迷因，喚起大眾對藥物濫用議題的重視，

學習提起警戒、拒絕毒品誘惑，並及時運用資源度過難關。 

二、辦理單位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(二)主辦單位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

(三)承辦單位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心田心理諮商所 

三、參與對象 

    全臺國公、私立大專院校生(含休學仍具學籍者) 

四、作品內容 

    (一)主題(以下擇一表現) 

1. 辨識危險情境，拒絕毒品誘惑 

2. 毒品對健康的危害 

3. 藥物濫用問題能勇於向外界求助 

     (二)形式 

         圖、文整合呈現，文字(中、英文不限)配置於圖上。 

五、作品規格： 

    (一)本次參賽作品皆須為數位圖檔。 

    (二)上傳之每張參賽檔案大小必須調整至5mb以下，單張尺寸2400*2400像素。 

    (三)作品檔案格式需為 *.jpg、*.png之檔案。 

    (四)作品頁數限乙張完成，惟乙張內容最多可4分格組成，內頁分格尺寸及方式不 

        拘。 

六、獎勵辦法： 

【第一名】禮券5,000元。 

【第二名】禮券4,000元。 

【第三名】禮券3,000元。 

【佳作二名】禮券2,000元。 

【最佳人氣獎】禮券2,000元。 

以上獲獎者由主辦單位頒發獎狀乙幀 

【參與獎抽選五名】禮卷2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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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評審方式： 

    (一)邀請輔導、美術設計相關領域專家、教授、老師評選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 

        及佳作(二名)，評分標準如下： 

1.作品內容切合主題30% 

2.創意表現35% 

3.文案與構圖35% 

    (二)網路評選最佳人氣獎，評選方式如下： 

1.所有參賽作品將公開於青年韶光計畫網站 

2.開放大眾網路票選，依所獲票數排序，每人可票選多張迷因。 

3.參賽作品展覽與評選時間：111年10月1日至10月31日中午12:00 

八、報名方式與作品繳交時間 

    (一)採報名時一同繳交作品 

    (二)報名流程 

1. 下載報名表、授權同意書並填寫(載點：https://reurl.cc/GEkbxv) 
2. 將作品、報名表、授權同意書一併電郵至收件信箱(ntnu.light@gmail.com) 

3. 電郵主旨編寫【報名迷因創作大賽ˍ姓名】 

4. 確認報名成功 

主辦單位收件後五個工作天內將發信予報名者以確認報名成功，若未接獲確

認信件請主動來電確認，以免權益受損；逾期恕不受理。 

    (三)報名受理時間 

        即日起至111年09月24日中午12:00 

    (四)聯絡人 

        宋專任助理，電話02-7749-5926 

九、比賽結果公告日期 

優勝名單將於111年11月15日公佈於青年韶光計畫，主辦單位另將通知個別得獎者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(一)投稿作品需為自行創作、繪圖、自行拍攝（人物照需當事人及圖片所有人授權） 

        或使用已取得授權之影像、圖片素材。不得使用任何有版權但未經授權之圖片； 

        且作品不曾參加其他比賽或公開發表，若發生侵害智慧財產之情事，將取消本 

        次參賽資格。 

    (二)請參賽者保留作品之原始檔案。 

    (三)每人限投作品乙件，每人領取獎項至多乙項。 

    (四)請遵守報名截止日期，遲交、丟失、誤發或不清晰的參賽作品將判定為不符 

        合參賽資格。 

    (五)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延期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；凡參賽視同同意本 

        活動辦法與規範，主辦單位有權保留及修正活動最後決定權；相關內容如有變 

        動將公告於本計畫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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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11 年度青年韶光計畫 

迷因創作大賽報名表 

參賽者姓名   編號（由辦理單位填寫）  

學校與系級 
校名： 

聯 絡 電 話 
 

系級： 

出生年月日 中華民國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E - m a i l  

通 訊 地 址 

□□□ 

 

 

參 賽 者 

學 生 證 

(正面影本)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(反面影本) 

 

 

身 分 證 

/ 居 留 證 

(正面影本)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(反面影本) 

 

 

作 品 名 稱 
 

 

作 品 介 紹

(150-200 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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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集個人資料聲明》 

1. 蒐集之目的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心田心理諮商所(下稱本中心)基於辦理活動需要

而蒐集、處理、傳遞及利用報名參加人員之個人資料，並於獲獎時公開姓名。 

2. 蒐集之個人資料：包括姓名、學校系級、出生年月日、電話、地址、學生證及身分證，用於核對

參與者學生身份及寄發比賽獎品。 

3. 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1) 期間：自本中心開始受理比賽報名日起至比賽結束後一年內。 

(2) 對象：以青年韶光計畫相關單位為限。(如:教育部、各大專院校、本中心) 

(3) 方式：本中心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個人資料以紙本、電腦系統及電子檔案等方式。  

4. 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，臺端就本中心保有臺端之個人資料得以郵寄或臨櫃行使下列權利： 

(1) 以書面申請查詢、請求閱覽。  

(2) 請求補充或更正，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(3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理或利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中心因執行業務所必須者，得不依臺端請

求為之。 

5. 臺端不提供個人資料所致權益之影響：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，惟臺端若拒絕提

供相關個人資料，本中心將無法受理臺端報名，致使臺端權益受損。 

 

 

 

本人已經仔細閱讀過本文件，充分了解內容並同意遵守。 

立書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

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※參賽者未滿 20 歲時，法定代理人須親簽。 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1 年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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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授權同意書 

 

茲同意無償授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心田心理諮商所（下

稱心田心理諮商所），將本人作品公開展示於「青年韶光計畫網站」並參與公

眾票選活動。心田心理諮商所得為推廣青年韶光計畫之目的，以數位影音或

紙本印刷方式複製出版，並從事網路、平面或電子媒體等教育宣傳等相關事

宜。 

 

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作品為本人所自行創作，有權同意本作品之各項

授權，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。若發生侵害智慧財產權

之情事，本人願自行承擔相關責任並同意下架作品。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，

本人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。 

此致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心田心理諮商所 

 

立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電      話： 

地      址： 

 

※參賽者未滿 20 歲時，法定代理人須親簽。  

 

 

 

 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1 年  月  日 


